附件1：
《陇川县烟草专卖局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听证会听证报告

为规范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管理，促进烟草市场经济秩序健康稳定发展，根据《德宏州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实施细则》规定，陇川县烟草专卖局于2023年2月14日举行了《陇川县烟草专卖局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听证稿）》的听证会，直接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现将听证会情况报告如下：
一、听证事由
对拟出台的《陇川县烟草专卖局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内容是否合理恰当，听取社会有关各方的意见和建议。
二、听证会基本情况
（一）听证时间
2023年2月14日15:00 -17:30。
（二）听证地点
陇川县烟草专卖局三楼会议室。
（三）听证参加人 
1、听证主持人：
瞿发朝  陇川县烟草专卖局副书记、副经理
2、决策发言人
曹志文  陇川县烟草专卖局副局长
肖祥南  陇川县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
3、听证监察人
排南苗  陇川县司法局法治调研与督查股股长
李  杨  陇川县政府督查室
4、听证记录人
杨 彬  陇川县烟草专卖局综合办公室工作人员
谭 朝  陇川县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办公室稽查员
5、听证代表
张自新   陇川县人大代表            
孔繁昕   云南宝励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秉武   陇川县卷烟零售业务代表     
彭  俊   陇川县卷烟零售业务代表    
谷繁道   陇川县卷烟零售业务代表    
杜连龙   陇川县卷烟零售业务代表    
金丽康   陇川县申请卷烟零售业务代表
王显龙   陇川县申请卷烟零售业务代表 
吴红祥   陇川县卷烟消费者代表       
冯有欢   陇川县卷烟消费者代表       
王广佑   社会公众代表               
余志强   陇川县公安局               
许荣富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瞿发升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余有富   陇川县第二小学教师         
6、听证旁听人
州烟草专卖局、陇川县烟草专卖局相关人员。
会上，决策发言人曹志文宣读《陇川县烟草专卖局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听证稿）》制订说明，（以下简称《听证稿》），就《听证稿》的制定原则与所对应的法律法规依据进行了说明。
三、听证代表提出的主要意见、建议及理由
会上，听证代表对《听证稿》进行了认真审议，提出意见、建议如下：
（一）听证代表彭俊提出：能否通过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销售卷烟？
（二）听证代表谷繁道提出：根据新的规定，父母亲办理的烟草证可以变更给儿女吗？
（三）听证代表杜连龙提出：对于非便利店业态，且与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有直接或间接互补营销关系的业态类型，有效期届满后不予延续了。根据新的规定，把铺面重新整改成便利店，可以延续吗？
（四）听证代表王显龙提出：新办证后，能否不在我办证的地方经营卷烟？
（五）听证代表王广佑提出：加大执法力度，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周边零售点的管控。
四、听证人的陈述和答辩
针对听证代表的质询、提问和发言，决策发言人曹志文、肖祥南进行了详细解答： 
（一）听证代表彭俊提出：能否通过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销售卷烟？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除了取得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或者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的企业依法销售烟草专卖品外，任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得通过信息网络销售烟草专卖品。因此，即您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也不得通过外卖平台等信息网络途径销售卷烟。
（二）听证代表谷繁道提出：根据新的规定，父母亲办理的烟草证可以变更给儿女？个体工商户有两种组成形式：家庭经营和个人经营。如果店铺的营业执照载明的组成形式是家庭经营的话，持证人在家庭成员之间变化，可以直接申请变更烟草专卖许可证，首先“继承人”和被“继承人”必须属于同一家庭成员，也就是在同一户口本上；其次，“继承人”必须年满18岁，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变更时，带上营业执照、烟草专卖许可证、“继承人”和“被继承人”身份证到烟草专卖局办理变更就可以了。如果烟草专卖许可证核定的经营主体为自然人，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任何企业或者个人不得涂改、伪造、变造烟草专卖许可证；不得买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烟草专卖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持证人因主体、企业类型或者地址发生改变的，应当重新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三）听证代表杜连龙提出：对于非便利店业态，且与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有直接或间接互补营销关系的业态类型，有效期届满后不予延续了。根据新的规定，把铺面重新整改成便利店，可以延续吗？在有效期内需要进行变更登记，变更后，再带上营业执照、烟草专卖许可证、身份证到烟草专卖局办理变更就可以。
（四）听证代表王显龙提出：新办证后，能否不在其办证的地方经营卷烟？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九条：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持证人，应当在核定的经营地址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持证人在核定的经营地址之外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属于无证经营。
（五）听证代表王广佑提出：加大执法力度，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周边零售点的管控。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教育部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九条等有关规定，经2020年听证确定的城区中小学、幼儿园进出通道口100米范围内；乡镇中小学校及幼儿园进出通道口50米范围内不予设置零售点。自该规定出台以来，陇川县烟草专卖局把对中小学校周边烟草制品经营行为的整治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常抓不懈，严格监管。2021年，又增加把幼儿园周边卷烟零售户纳入重点整治对象，陇川县烟草专卖局已对辖区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经营烟草制品的零售户进行全面清理。后续工作中将继续加强监管，有效地保护青少年及儿童的身心健康。
五、听证会评议情况和听证意见、建议的采纳情况
针对各位听证代表的提问和发言，陇川县烟草专卖局召开会议，就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逐条进行研究评议，对部分意见建议给与采纳，同时修改了《陇川县烟草专卖局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
1. 采纳情况：
1.针对听证代表王广佑建议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周边零售点的管控，同时加大执法力度，切实做到依法治国。经评议，认为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教育部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九条等有关规定，经2020年听证确定的城区中小学、幼儿园进出通道口100米范围内；乡镇中小学校及幼儿园进出通道口50米范围内不予设置零售点。自该规定出台以来，陇川县烟草专卖局把对中小学校周边烟草制品经营行为的整治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常抓不懈，严格监管。2021年，又增加把幼儿园周边卷烟零售户纳入重点整治对象，陇川县烟草专卖局已对辖区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经营烟草制品的零售户进行全面清理。后续工作中将继续加强监管，有效地保护青少年及儿童的身心健康。
（二）对未采纳意见、建议的说明
1、针对听证代表彭俊所提：能否通过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销售卷烟？经评议，认为卷烟这类烟草制品属于国家专卖专营的商品，在网络经营、烟草广告等方面国家法律法规有明确的规定，就零售经营来说，目前法律不允许利用信息网络进行销售。
2、针对听证代表谷繁道所提：父母亲办理的烟草证可以变更给儿女？经评议，认为个体工商户有两种组成形式：家庭经营和个人经营。如果店铺的营业执照载明的组成形式是家庭经营的话，持证人在家庭成员之间变化，可以直接申请变更烟草专卖许可证，首先“继承人”和被“继承人”必须属于同一家庭成员，也就是在同一户口本上；其次，“继承人”必须年满18岁，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变更时，带上营业执照、烟草专卖许可证、“继承人”和“被继承人”身份证到烟草专卖局办理变更就可以。如果烟草专卖许可证核定的经营主体为自然人，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任何企业或者个人不得涂改、伪造、变造烟草专卖许可证；不得买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烟草专卖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持证人因主体、企业类型或者地址发生改变的，应当重新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3、针对听证代表王显龙所提：新办证后，能否不在其办证的地方经营卷烟？经评议，认为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九条：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持证人，应当在核定的经营地址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持证人在核定的经营地址之外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属于无证经营。
下一步工作中，陇川县烟草专卖局将加大对《陇川县烟草专卖局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的宣传力度，确保卷烟零售户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在烟草专卖行政许可工作中严格执行审查、公示通过的《陇川县烟草专卖局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构建更加规范有序的烟草制品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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